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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 研修重點摘要

3.1    落實實習醫學生及醫師之全人照護教育

3.1.1

教學制度與課程內容能夠
針對全人照護之教育目的
而設計，有助全人醫學教
育之達成

1. 維持審查醫院團隊醫療教學課程，以及全人
照護教育課程內容之完整性與成效，於評分
說明之安寧緩和療護增加服務對象「兒童」。
另，參考教學醫院評鑑基準內容修正部分文
字。

2. 維持審查全人照護教育師資培育，僅「成果」
文字統一修正為「成效」。

3.1.2

具備適當且充分的全人照
護教育相關師資，並有良
好教師培育與繼續教育之
計畫與成效

1. 維持審查醫院團隊醫療教學課程，以及全人
照護教育課程內容之完整性與成效，於評分
說明之安寧緩和療護增加服務對象「兒童」。
另，參考教學醫院評鑑基準內容修正部分文
字。

2. 維持審查全人照護教育師資培育，僅「成果」
文字統一修正為「成效」。

3.1.3

教學制度與課程內容能夠
針對全人照護之教育目的
而設計，有助全人醫學教
育之達成

實習醫學生與醫師全人照護教育內容增加「安全
文化」內容，餘文字統一修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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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 研修重點摘要

3.2    落實醫事人員及其他人員之全人照護教育

3.2.1

針對醫事人員設計全人照
護教育之教學制度與課程
內容

無修正

3.2.2

具備適當且充分的針對醫
事人員全人照護教育相關
師資，並有良好教師培育
與繼續教育之計畫與成效

無修正

3.2.3
醫事人員於全人照護教育
之實施過程與成效良好

評分說明「成果」、「效果」文字統一修正為
「成效」。

3.2.4

醫院中其他人員之全人照
護教育實施過程與成效良
好

評分說明「成果」、「效果」文字統一修正為
「成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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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全人照護(Holistic Health Care)的觀念是在照護病人時，應該把病人視為
整體，而不是分開為部分；並以病人的需要，包括生理、心理、靈性以
及社會各方面看成一個整體性，尊重以及反應病人的需求、價值以作為
所有的臨床決定導向。對於慢性病的長期照護，以及對生命終點的安寧
照護也都要列入教育之考量。

1. 提供生理上的舒適：需能提供正確的診斷而給予有實證根據的治療，
須要顧及方便性、安全性、即時性、適切性(病人的接受度)、舒適性
(少痛苦)及完整性。

2. 提供心理情緒上的支持：需要顧及病人之焦慮、害怕、並尊重其隱
私權、個人的價值觀與尊嚴，並能告知、溝通與教育，幫忙病人與
家屬了解病情，並參與決定。

3. 瞭解社經環境的需求：提供能夠被接受的具有可近性、持續性、協
調整合性、周全性的治療計畫。

4. 提供靈性照顧：能顧及病人的靈性需求，尤其對嚴重病人及安寧照
護病人，能評估其靈性需求及提供靈性照護。



105年2月3日衛部醫字第1051660333號函核備6

基準大項 3.1落實實習醫學生及醫師之全人照護教育
[註]

1. 實習醫學生係指在教學醫院接受臨床實習訓練之醫學系學生、牙
醫學系學生以及中醫系學生，包含intern及clerk、醫學系選中醫學
系雙主修學生、中醫學系選醫學系雙主修學生及衛生福利部分發
之國外醫學系畢業生。

2. 醫師係指醫師法所稱之醫師、中醫師及牙醫師。

項 次 3.1.1 基 準
教學制度與課程內容能夠針對全人照護之教育
目的而設計，有助全人醫學教育之達成

評分說明 1. 審查團隊醫療教學制度及課程內容相關文件資料所呈現全人照護
教育的適當性與完整性，包括如何積極提供醫學生接受兒童安寧
緩和療護之教育訓練。

2. 審查過去4年全人照護教育相關之教學制度及課程內容資料，包括：
1) 實習醫學生、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醫師及住院醫師的全人照
護教育內容與執行成果。

2) 專業間團隊醫療訓練與跨領域醫療團隊訓練制度。
3) 推廣兒童安寧緩和療護理念之具體教學作為。
4) 醫院提供實習醫學生及醫師全人照護教育課程類別及訓練時數。



105年2月3日衛部醫字第1051660333號函核備

類別 年度 課程類別/主題 訓練對象/人次 訓練時數

實習醫學生 ○年(分年呈現)

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醫師 ○年(分年呈現)

住院醫師 ○年(分年呈現)

主治醫師 ○年(分年呈現)

7

基準大項 3.1落實實習醫學生及醫師之全人照護教育

項 次 3.1.1 基 準
教學制度與課程內容能夠針對全人照護之教育
目的而設計，有助全人醫學教育之達成

填寫說明 1. 請陳述醫院過去1年實習醫學生及醫師全人照護教育之成效。
2. 請提供過去1年醫院提供實習醫學生及醫師全人照護教育訓練情形

(例如：兒童安寧緩和療護)(輔助表格1)。

輔助表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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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大項 3.1落實實習醫學生及醫師之全人照護教育

項 次 3.1.2 基 準
具備適當且充分的全人照護教育相關師資，並
有良好教師培育與繼續教育之計畫與成效

評分說明 1. 審查過去4年所有師資於全人照護教育之投入與培育情形，包括：
2. 鼓勵教師投入全人照護教育之相關措施與成效。
3. 全人照護教育師資的數量、比例及其投入時間。
4. 全人照護教育師資投入教學的鼓勵措施與成效。
5. 全人照護教育教師培育計畫與繼續教育計畫之適當性及執行成效。

填寫說明 1. 請陳述過去1年實習醫學生及醫師全人照護教育相關師資之投入與培
育情形，及病例討論中有關全人照護教育之說明。

2. 請提供過去1年全人照護教育師資數量、比例及投入時間情形(輔助表
格2)。

說明：
1)比例(%)=全人照護教育師資/全院主治醫師數。
2)投入時間係指平均每位全人照護教師於每週之教學時數。

年度
西醫 中醫 牙醫

教師
數量

比例
(%)

投入
時間

教師
數量

比例
(%)

投入
時間

教師
數量

比例
(%)

投入
時間

○年(分年呈現)

輔助表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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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大項 3.1落實實習醫學生及醫師之全人照護教育

項 次 3.1.3 基 準 全人照護教育之實施過程與成效良好

評分說明 審查過去4年全人照護教育之實施過程與成效，包括：
1. 全人照護教育實施過程的適當性。
2. 全人照護教育實施成效。
3. 訓練實習醫學生、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及住院醫師之數量，以及
訓練過程、臨床督導有關全人照護教育及安全文化之落實與成效
說明。

4. 專業間團隊醫療訓練與跨領域醫療團隊訓練成效。
5. 整合門診之推動情形與執行成效。

[註]整合門診可包括重難症整合醫療。

填寫說明 請陳述過去1年實習醫學生及醫師全人照護教育之實施過程與成效之
執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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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大項 3.2落實醫事人員及其他人員之全人照護教育
[註]

1. 本基準所指醫事人員係依據醫療法第10條所稱醫師除外之醫事人
員。

2. 其他人員應包括醫事實習學生及行政人員。

項 次 3.2.1 基 準
針對醫事人員設計全人照護教育之教學制度與
課程內容

評分說明 1. 審查醫事人員之教學制度及課程內容相關文件資料所呈現全人照
護教育的適當性與完整性，包括如何積極提供醫事實習學生接受
兒童安寧緩和療護之教育訓練。

2. 審查過去4年醫事人員之全人照護教育相關的教學制度及課程內容
資料，包括：
1) 醫事人員所訓練的全人教育內容與執行成效。
2) 多元化跨領域團隊(不同類別醫事人員)合作照護。
3) 醫院提供醫事人員全人照護教育課程類別及訓練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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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大項 3.2落實醫事人員及其他人員之全人照護教育

項 次 3.2.1 基 準
針對醫事人員設計全人照護教育之教學制度與
課程內容

填寫說明 1. 請陳述過去1年醫事人員之全人照護教育相關的教學制度及課程內
容資料。

2. 過去1年醫院提供醫事人員及其他人員全人照護教育訓練情形(例
如：兒童安寧緩和療護)(輔助表格1)。

說明：其他人員包含醫事實習學生及行政人員。

類別 年度 課程類別/主題 訓練對象/人次 訓練時數

護理人員 ○年(分年呈現)

醫事人員 ○年(分年呈現)

其他人員 ○年(分年呈現)

輔助表格1



105年2月3日衛部醫字第1051660333號函核備

說明：
1)比例(%)=各職類全人照護教育師資/各職類認證師資培育制度完訓之教師數。
2)投入時間係指平均每位全人照護教師於每週之教學時數。
3)請醫院依據各醫事人員職類全人照護教育師資推動情形自行增列填寫。

職類 (如：護理)
年度 教師數量 比例(%) 投入時間

○年(分年呈現)12

基準大項 3.2落實醫事人員及其他人員之全人照護教育

項 次 3.2.2 基 準
具備適當且充分的針對醫事人員全人照護教育
相關師資，並有良好教師培育與繼續教育之計
畫與成效

評分說明 審查過去4年所有師資於全人照護教育之投入與培育情形，包括：
1. 鼓勵教師投入全人照護教育之相關措施與成效。
2. 全人照護教育師資的數量、比例及其投入時間。
3. 全人照護教育師資投入教學的鼓勵措施與成效。
4. 全人照護教育教師培育計畫與繼續教育計畫之適當性及執行成效。

填寫說明 1. 請陳述過去1年醫事人員全人照護教育相關師資投入與培育情形之
執行說明。

2. 請提供過去1年全人照護教育師資數量、比例及投入時間情形(輔
助表格2)。

輔助表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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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大項 3.2落實醫事人員及其他人員之全人照護教育

項 次 3.2.3 基 準
醫事人員於全人照護教育之實施過程與成效良
好

評分說明 審查過去4年醫事人員之全人照護教育實施過程與成效，包括：

1. 全人照護教育實施過程的適當性。

2. 全人照護教育實施成效。

3. 跨領域團隊訓練成效。

填寫說明 請陳述過去1年醫事人員全人照護教育實施過程與成效之執行說明及

有關全人照護教育演講主題與場次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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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大項 3.2落實醫事人員及其他人員之全人照護教育

項 次 3.2.4 基 準
醫院中其他人員之全人照護教育實施過程與成效
良好

評分說明
審查過去4年醫院對於其他人員之全人照護教育實施過程與成效，包括：

1. 全人照護教育實施過程的適當性。

2. 全人照護教育實施成效。

填寫說明
請陳述過去1年醫院中工作人員全人照護教育實施過程與成效之執行說

明及有關全人照護教育演講主題與場次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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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istic

care

全人照顧

Healthcare  

system  

健康照護系統

Financial  

management  

經濟管理

Medical  

education  

醫學教育

Healthcare  

quality  

improvement  

品質促進

Psychological

心理

Spiritual

靈性
Physical

身體

Preventive  

medicine  

預防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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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istic concept  

medical education  

醫學教育

Holistic care
全人照顧

Patient-centered  
community  
task oriented

Total care  
Family physician

Primary care
基層醫療

Hospital care

醫院照顧

PGY

Community  

PH Group

Healthcare Quality  

ImprovementPatient Safety
Hospital  

Accreditation

“U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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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安全

慢性病
照護

團隊醫療

性別平等法規倫理

安寧照護

實證醫學

感染管制

高齡照護

預防保健健康促進 公共衛生

醫學人文

器官移植

長期照護

醫病溝通

醫療品質

友善醫療

DNR

IDS …

生理 心理 靈性 社會生理 心理 靈性 社會

癌症防治
腎臟病
防治

中風防治
出院準備
服務

延續自大學端的全人教育：

通識、人文、倫理、社會及行為科學(法律、音樂等)、社團(非正式、隱
藏式)、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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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實習醫
學生

PGY R VS
醫事
人員

護理
人員

其它
人員

跨領域團隊訓練

慢性病照護

醫療法規

DNR課程

移植相關議題

安寧照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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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人照護團隊

 團隊資源管理(TRM)

 跨領域團隊教育( 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 IPE)

 整合團隊例如：安寧緩和、慢性病防治、糖尿病防治、

ECKD…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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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專業合作照護可以有效改善醫療結果 (WHO, 2007, 2008 & 2009):

• 改善醫療的可近性

• 改善醫療專業間的協調與整合

• 更合理的使用醫療資源

• 改善病人安全，減少醫療錯誤

• 減少併發症、減少住院時間、減少醫療照護支出

IPE的學習成果

• 瞭解尊重醫療團隊中其他專業成員的角色、專長與價值

• 強化團隊及溝通技巧

• 瞭解領導者的角色，並知道何時該由誰來領導

• 在團隊中以病人的需求為中心地共享團隊目標

• 尊重及支持團隊中其他成員的角色與觀點

Thistlethwaite J and Nisbet G. The Clinical Teacher 2007; 4: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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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由教學部、CFD師資培育中心等單位統一認定

「核心教師」，為符合以下其一條件

1. 於師培課程擔任過講師

2. 固定時段/頻率講授全人照護教育相關課程

「一般教師」，為符合以下其一條件

1. 經審查符合教學門診、教學住診開診資格之醫師

2. 符合『臨床照護及臨床教學分流作業準則』中所定義

之臨床教學組(Teaching Team)之教師

3. 具有「醫事人員臨床教師」資格者

21



105年2月3日衛部醫字第1051660333號函核備


